关于组织教师参加“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
的通知
各位老师：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文件的要求，请专业教师对照条件，积极参加“双师型”教师认定。现将相关工作安排如下：
[bookmark: _GoBack]1.对照评审条件确认自己可认定的最高级别。认定方式有两种：直接认定或申请认定。请填写《附件1.江苏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申报表》（直接认定表或者申请认定表，只能选择一种认定表并填写），并用A4纸打印一份。
申报表填写时请注意：所有申报人员第“一”项基本信息必填；直接认定人员第“二”“五”项必填；申请认定人员第“三”“四”“五”项必填。
2.填写《认定材料申报封面》（申请认定申报封面或者直接认定申报封面，二选一），并用A4纸打印，一式两份。一份粘贴在申报材料袋封面处，另一份放入材料袋内，同时根据填写内容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
3.每位老师提供一个认定材料档案袋。档案袋内包括申报表、佐证材料以及申请认定申报封面各一份，于2023年9月28日中午前交至所在系部。
请各系部主任积极发动符合条件的教师报名，安排专人收集本系部申请认定教师的资料。于9月28日下班前将本系部所有申请认定人员的档案资料袋收齐后交至校办黄韶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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